[bookmark: _Hlk108201700][bookmark: _GoBack]附件2 
屏東縣111學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專職原住民族語老師甄選
報名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編號：           （應考人勿填）
	貼　照　片
（正面2吋半身）
	姓名
	
	出生日期
	      年月日

	
	性別
	
	身分證
字號
	

	
	現職
	
	族語認證證書字號
	

	
	通訊處
	
	聯絡電話
	(O)：　　　　
(H)：
手機：

	最高學歷
	

	甄選組別
	□排灣語組
□魯凱語組

	甄選資格
審查項目
	
	審核項目
	符合
	不符合

	
	1
	□ 國民身分證(具有中華民國國籍)
	
	

	
	2
	□ 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(確認為原住民籍)
	
	

	
	3
	· 原住民族委員會102年12月31日以前核發之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考試合格證書。
· 原住民族委員會103年1月1日以後之原住民族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高級以上合格證書。
	
	

	
	4
	· 原住民族委員會核發之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合格人員研習證明書。
· 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核發之教學支援人員研習合格證書。
· 大學校院依原住民族語言師資培育計畫辦理核發之修畢學分證明書。

	
	

	審查結果
	□符合規定           □資格不符
	審查人員簽名



2

